讓     渡     證

茲本人所有          年式          牌營業曳引車 壹 輛，
牌照      號，引擎（車身）號碼                     號確實讓渡與台端無訛，自即日起該車所有權歸於台端管理以後如有發生來歷不明或其他糾紛等情慨由本人負責恐口無憑特立此據為證。
讓渡人：

地  址： 
此致                   先生台照
銷售金額：新台幣            元整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月十九日






